附件6：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
设备运行记录管理办法
 为了加强设备的管理，提高学院教学、生活用设备的完好率、利用率，特制定本办法，各单位按照办法要求执行。
一.要求有运行记录的设备范围
1.贵重设备及精密仪器：台套设备价值在10万元以上（含10万元）。
2.运行使用率高、易损坏或在使用过程中有安全隐患的设备。
3.特种设备（行吊、电梯、锅炉、压力容器等）。
二.设备运行记录的内容（详见附表）
 1.设备基本信息（名称、型号、编号、使用单位、管理人）。
 2.设备使用起始时间、工作内容及在使用过程中设备运行状况。
 3.设备维护、维修记录。
三.设备运行记录的管理办法
1.各单位根据设备运行记录要求的范围，确定本单位需要作运行记录的设备。
2.一台套设备配置运行记录本一个，挂置在设备周边，由设备管理人员管理，相关信息由本单位资产管理员一年汇总一次。设备完好率、使用率等数据上报资产管理处。
四.设备运行记录填写要求
1.设备使用运行一次记录一次；保养维护或维修一次记录一次。由使用人或保养维护人填写。填写内容超过了记录本的填写范围可以另外附纸填写。
2.设备运行记录要求信息准确，不得编造。
3.设备有交替使用状况，设备要有交接班程序并需要填写交接班记录。
4.设备运行记录填写要工整，不得随意更改。
   本制度的解释权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。
   本办法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章程》在网上公示60日并进过学院办公会议审核，自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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